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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议程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１、审议《厦门经济特区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一审）；

２、审议《厦门经济特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草案）》（二审）；

３、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４、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５、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厦门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

６、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７、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厦门经济特区公园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８、人事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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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１２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８日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听取了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财

政局局长黄强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厦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

告》和市审计局局长庄志杰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

作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市本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

审计工作报告，对厦门市２０１２年市本级财政决算

（草案）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厦门市

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进行了审查，同意市人民代

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厦门市人民代表

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２０１２年厦门市本级财

政决算的审查报告》和市人民政府《厦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决定批准厦门市２０１２年市本级财政决算。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２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财政局局长　黄　强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已经编成，受市人民

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提出２０１２年市本级决算

报告。

一、公共财政收支决算

㈠结算变动情况

与向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

报告的预计执行数比较，市本级支出增加２，１４４

万元，对区级财政补助支出增加６９８万元，主要是

结算调整期间相关在途款确认为支出。

经过积极争取，在办理财政体制结算时，中央

财政、省财政对厦门补助增加３５，６３１万元，具体

项目如下：对台合作交流经费补助１０，０００万元，

出口负担经费补助５，３０６万元，消费税和增值税

返还补助２，８７４万元，海岛建设补助１，９００万元，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经费补助４，９７３万元，社

会保障和就业补助１，８１０万元，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补助收入１，６３７万元，其他补助７，１３１万

元。

以上体制结算增加结余３５，６３１万元，扣除地

方级支出变动减少结余２，８４２万元，加上上级专

项补助增加８，３６６万元以及结算上解减少１０，３９７

万元，市本级年终滚存结余数为８３，５６７万元，比

向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报告的

市本级年终滚存结余预计执行数３２，０１５万元增

加了５１，５５２万元。

㈡决算平衡情况

全市地方级财政收入４，２２９，０８９万元，加上

中央与省补助收入７２１，９２７万元，地方发行债券

收入１００，０００万元，上年滚存结余１２７，３７１万元，

国债转贷收入及上年结余２，５７７万元，动用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１３６，１３５万元，调入资金５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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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总计５，３１７，１５３万元；全市财政支出４，６０９，

７７９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４４１，０２２万元，国债

转贷资金支出及当年结余２，５７７万元，提取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６８，７９６万元，调出资金３５，１１５万

元，支出总计５，１５７，２８９万元；总收支相抵，全市

年终滚存结余１５９，８６４万元，扣除按政策规定应

结转到下年继续使用的项目结余资金９９，８７０万

元后，全市财政净结余为５９，９９４万元。

市本级财政收入２，８５９，１０８万元，加上中央

与省补助收入７２１，９２７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７１，

０８０万元，地方发行债券收入１００，０００万元，上年

滚存结余７５，６８１万元，国债转贷收入及上年结余

２，５７７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２５，０００万

元，收入总计３，９５５，３７３万元；市本级财政支出２，

９８２，７３９万元，加上补助下级支出３７９，４６８万元、

上解上级支出４４１，０２２万元、国债转贷支出及当

年结余２，５７７万元，提取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４０，

０００万元，调出资金 ２６，０００万元，支出总计 ３，

８７１，８０６万元；总收支相抵，市本级年终滚存结余

８３，５６７万元，扣除按政策规定应结转到下年继续

使用的项目结余３６，４１３万元后，市本级净结余为

４７，１５４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

㈠结算变动情况

上下级财政体制结算后，中央财政、省财政基

金净补助减少２，０２０万元，区级按规定增加上解

农田水利专项资金３，４６５万元，市本级年终滚存

结余数为１０６，６５１万元，比向市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报告的市本级年终滚存结余

初步执行数１０５，２０６万元增加了１，４４５万元。

㈡决算平衡情况

全市基金收入２，０９６，００３万元，加上上级补

助收入 ９２，７３８万元、上年滚存结余 １９４，６４３万

元、调入资金 ３５，１１５万元，收入总计 ２，４１８，４９９

万元；全市基金支出２，２２８，５１１万元，加上上解上

级支出１８，０４１万元，支出总计２，２４６，５５２万元；

总收支相抵，全市基金年终滚存结余１７１，９４７万

元。

市本级基金收入１，４６９，６８５万元，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 ９２，７３８万元、区级上解收入 ６，４５８万

元、上年滚存结余１２２，８５６万元、调入资金２６，０００

万元，收入总计１，７１７，７３７万元；市本级基金支出

１，３２２，０４６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１８，０４１万元、

补助区级支出２７０，９９９万元，支出总计１，６１１，０８６

万元；总收支相抵，市本级基金年终滚存结余

１０６，６５１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９３，６５９万元，支

出９５，１８６万元，加上上年结余４，２７６万元，收支

相抵，全市结余２，７４９万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７８，６４３万元，

支出８０，４１１万元，加上上年结余２，８２５万元，收

支相抵，市本级结余１，０５７万元。

２０１２年全市和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及

结余与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报

告的执行数一致。

各位委员，２０１２年我市已较好完成了全年各

项预算收支任务。２０１３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市全面推进跨岛发展

战略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指导和监督，按照

“四个更大作为”的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好中求

快，凝聚力量，锐意进取，不断提升财政管理能力

和服务水平，为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各项事业再上

新台阶做出积极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

１．厦门市２０１２年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决算

表

２．厦门市２０１２年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决算

表

３．厦门市２０１２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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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厦门市２０１２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

５．厦门市本级２０１２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决算表

６．厦门市本级２０１２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决算表

７．厦门市本级２０１２年教育、科技、农业、文体支

出执行情况表

８．２０１２年市本级对区补助情况表

９．厦门市２０１２年市本级决算情况与原向人大报

告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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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２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审查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凌云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３日财经委员会召开第８次全

体会议，听取了市审计局庄志杰局长拟代表市政

府提出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度市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厦

门市审计局关于市财政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市粮食局、市商务局、

市统计局、市妇女联合会、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市红十字会等九个部门决算草案审签情况报

告，依法对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财政局局长黄

强拟代表市政府提出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２年厦门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和２０１２年

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根据市财政决算报告，２０１２年市本级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２，８５９，１０８万元，完成变更后预

算的９９．０％，加上中央、省补助收入 ７２１，９２７万

元，地方发行债券收入１００，０００万元，上年滚存结

余７５，６８１万元，国债转贷收入及上年结余２，５７７

万元，区级上解收入７１，０８０万元，调入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１２５，０００万元，市本级收入总计为 ３，

９５５，３７３万元；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２，７４０，

１９５万元，完成变更后预算的９７．７％，加上中央、

省专款支出２２４，９６９万元，上年结余支出等 １７，

５７５万元，上解上级支出４４１，０２２万元，补助区级

支出３７９，４６８万元，国债转贷支出及结余 ２，５７７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４０，０００万元，调出

资金２６，０００万元，市本级支出总计３，８７１，８０６万

元。收支相抵，市本级年终滚存结余 ８３，５６７万

元，其中：净结余４７，１５４万元。

２０１２年市本级决算与市十四届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上报告的预算执行数比较，市本级滚存

结余增加５１，５５２万元。

２０１２年全市地方级财政收入总计５，３１７，１５３

万元，支出总计５，１５７，２８９万元，收支相抵，滚存

结余１５９，８６４万元，其中净结余５９，９９４万元。决

算与在市十四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报告的预

算执行数比较，滚存结余增加５１，５５２万元。

２０１２年市本级基金预算收入 １，４６９，６８５万

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０．９％，其中：土地出让收入１，

３３９，５３９万元；市本级基金预算收入加上上级补

助收入９２，７３８万元、区级上解收入６，４５８万元、

上年滚存结余１２２，８５６万元、调入资金２６，０００万

元，收入总计１，７１７，７３７万元。市本级基金预算

支出１，２０８，５５４万元，完成预算的９９．２％，其中：

土地基金支出１，１０１，１００万元；市本级基金预算

支出加上中央、省专款支出７１，７７５万元，上年结

余支出等４１，７１７万元，上解上级支出１８，０４１万

元，补助区级支出２７０，９９９万元，支出总计１，６１１，

０８６万元。总收支相抵，市本级基金预算年终滚

存结余１０６，６５１万元，其中：土地基金滚存结余

２４，４０７万元。

２０１２年市本级基金决算与市十四届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上报告的预算执行数比较，市本级

基金滚存结余增加１，４４５万元。

２０１２年全市基金收入总计２，４１８，４９９万元，

其中：土地出让收入１，９５９，６８３万元；全市基金支

出总计２，２４６，５５２万元，其中：土地基金支出 １，

９６０，０８５万元；总收支相抵，全市基金预算年终滚

存结余１７１，９４７万元，其中：土地基金滚存结余

６２，９７７万元。决算与市十四届代表大会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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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报告的预算执行数比较，滚存结余增加１，

４４５万元。

２０１２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７８，

６４３万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８０，４１１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２，８２５万元，收支相抵，年终

滚存结余１，０５７万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９３，６５９万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９５，

１８６万元，加上上年结余４，２７６万元，收支相抵，

年终滚存结余２，７４９万元。决算与在市十四届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报告的预算执行数一致。

二、经过调查与审议，财经委员会认为：过去

的一年，市政府及财税等部门深入学习和贯彻落

实十八大精神，按照省、市加快海西建设，打好“五

大战役”的各项部署，一方面着力促进经济增长方

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努力构建财政收入

稳定增长机制；另一方面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民生支出、重点支出的保障力度，按照上级部

门的要求及时用好上级补助资金，通过对区级的

转移支付，促进了市委提出的跨岛发展战略构想

的落实，较好地完成了各项预算收支任务，收支平

衡，略有结余，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厦门市政

府提出的２０１２年市本级财政决算报告符合实际

情况，建议本次常委会批准市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２年

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

财经委员会同时认为，市审计局加大对政府

性投资项目、户外广告管理、公房管理、国有企业

的审计力度，为规范财政预决算管理，促进各项制

度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审计报告和

调查结果来看，２０１２年度预算执行中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有的部门公用经费支出超预算定额、挤占

专项经费；有的部门预算项目论证不够充分；个别

存在部门经费开支不规范，扩大预算支出范围，部

分款项长期挂账未清理，专项结余未按规定上缴

等问题。

三、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市审计局对市

财政局等九个部门２０１２年决算草案进行了审签

工作，从审签结果来看，总体是好的，各部门基本

能按照年初人代会通过的部门预算执行，决算草

案基本上能如实反映年度财务收支状况。但部门

决算审签中也发现一些几年来审计决算审签发现

的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核算管理不规

范，往来款未及时清理，公务用车经费超预算定

额，专项资金支出不符合规范，会计核算不够规范

等问题。

四、针对预算执行和决算中反映的问题，财经

委员会建议：

１、要认真做好审计发现问题的督查整改工

作。《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度市本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提出的

意见是可行的，应当认真加以落实。对审计工作

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市政府应责成相关部门认真

分析原因，并要求切实加以整改，对违法违纪案件

要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市政府应根据《监督法》的

规定，将纠正、改进情况和处理结果在年底前向市

人大常委会报告。对部门决算审签中发现的问

题，相关部门单位要严肃对待，认真落实整改，不

搞变通，对于屡查屡犯的问题，应提出治本措施，

并追究相应的责任。

２、要继续推进预决算制度改革。要按照加强

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的要求，将政府收支全部

纳入预决算管理，要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管理，

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开展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试编工作，加快健全统一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

要严肃预算的约束力，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杜

绝无预算的支出。要继续有序推进部门预算、决

算向社会公开，全面接受社会监督，严格控制“三

公”经费等一般性财政支出，增强预算执行的透明

度。

３、要加强预算的绩效管理，推动绩效评价结

果有效运用。要进一步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的监

督管理力度，切实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树立“用财要问

效”的理念，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并落实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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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度。要加强对市本级和市对区转移支付用于

教育、“三农”、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

建设等重点民生支出预算执行的绩效管理，进一

步扩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范围，开展对重点项目

支出绩效的整体评价。要加强绩效评价结果与预

算编制、执行的有机衔接，实施绩效问责制度。

４、要加强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的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针对市审计部门连

续几年来对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审计发现的

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从

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的根本上，提出加强管理、

深化改革的意见；要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督

促国有企业切实完善内部控制和建立一整套行之

有效的管理制度，包括内部审计制度、绩效考核制

度和风险防范制度等，提高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

水平。国资委、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应加强沟通

联系，密切配合，强化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的监管机制，强化国有资产管理责任追究

制度，建立问责机制，促进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监管的制度化、规范化，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

以上报告妥否，请审议。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审计局局长　庄志杰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２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

计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厦门市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办法》的规定，市审计局

对２０１２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进

行了审计。审计工作坚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

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牢固树

立科学审计理念，扎实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既着力

于揭露和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

线索，更注重揭示和反映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中

的体制性障碍、制度性缺陷和管理漏洞，促进制度

的健全和完善，充分发挥审计在完善国家治理和

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中的“免疫系统”功能。

审计结果表明，２０１２年，各部门、各单位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加强财政财务管理，认

真组织预算执行，较好地完成市人大批准的市本

级财政预算。２０１２年，市本级财政收入 ２８５．９１

亿元，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９８．９９％，比上年增长

１１．７９％；市本级预算支出２７４．０２亿元，完成调整

后预算的９７．７４％，加上中央、省专款和上年结余

体现支出２４．２５亿元，市本级财政支出共计２９８．

２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９４％。

———充分挖掘增收潜力，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２０１２年全市财政收入预算执行面临较大的压力。

财税部门积极应对，拓展财源，挖掘增收潜力，财

政收入呈现稳健增长的态势。２０１２年，全市财政

总收入７３９亿元、地方级收入４２３亿元，分别比上

年增长１３．４％和 １４．１％，增幅与上年相比回落

１２．８和１８．５个百分点，地方级收入占财政总收

入比重为５７．２％。市本级税收收入２３４亿元，占

本级财政收入的８２％，比上年增长１３．６％，增幅

较上年回落１６．２个百分点；非税收入５２亿元，占

本级财政收入的１８％，比上年增长４％，增幅较上

年回落３１．２个百分点。

———重点项目保障有力，民生支出大幅增长。

为确保全市经济平稳增长，市财政及时落实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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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帮扶政策，减轻企业负担２３亿元；安排科技

经费１０．１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９％；为支持中小微

企业发展安排专项资金４，０００多万元；吸引一批

重大产业项目在厦落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全力推进跨岛发展战略和厦漳泉同城化。在保增

长、调结构的同时，民生支出再上台阶，厦门市在

全省率先实现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统一全市中

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设２．９万套保

障性住房；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低保

补助标准以及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深化改革推进创新，不断完善财政管理。

调整出台新一轮市对区财政体制，充分调动区级

发展积极性。争取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为经

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税收环

境。出台了市级公共资源市场配置暂行规则，健

全公共资源市场配置网络和监管体系。下发了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市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管理工作规程的通知》等多项规定，推进预算绩效

评价改革。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落实“三公

经费”零增长。

一、市财政本级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２０１２年，市财政局较好地完成了具体组织本

级预算执行的工作。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

进一步提高，预算体系更加完整，预算执行和管理

制度更加健全，预算支出程序规范、效果突出。但

审计中也发现个别需要纠正和改进的问题。

非税收入 １２，０００万元未及时缴入国库。

２０１２年，厦门市鼓浪屿游览区管理处上缴的国有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１２，０００万元，未缴入国库。

二、地方税收征收管理审计调查情况

市审计局对市地税局２０１１年地方税收收入

预算完成情况、税收政策执行情况、税收征管情况

等进行了审计调查。审计调查结果表明，市地税

局认真落实各项税收惠民和“营改增”等税收新

政策，加强税收征管，２０１１年组织入库各项收入

４１３．５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８．７０％。但审计也发现

税收征管环节存在以下问题：

（一）截至２０１１年底，企业欠缴税款合计４０，

０２５万元。截至２０１１年底，除缓缴税款外，企业

欠缴税款合计 ４０，０２５万元（当年欠税 ２，８５０万

元，以前年度欠税３７，１７５万元）。其中：原厦门一

代佳人娱乐有限公司、厦门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建工有限公司、厦门九州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４家企业已倒闭或处于破产程序，合计欠

税７，２１７万元；厦门毅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欠税１，４５７万元。

（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少报少缴税款。

２０１１年，全市有５２家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在

申报纳税时少报培训人数６．８０万人。

（三）部分缓缴税款未及时入库。一是为逾

期缴税和欠税的企业办理缓缴税款，如为逾期缴

税的厦门中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厦门市吉兴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分别办理缓缴税款５７５．３７万

元和１４１．４３万元；为欠缴契税１７．５５万元的浩利

稳（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缓缴营业税

等税款２０４．３１万元。二是个别企业缓缴税款未

及时清缴，如未在规定期限内对厦门市万科滨海

置业有限公司缓缴税款２，２２６．４７万元予以清缴。

市财政局和市地税局对上述问题很重视，积

极采取措施逐项进行整改。市地税局针对审计反

映的问题，对欠税企业进行清理，对福建九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财产进行查封拍卖，拍卖所得

冲抵部分欠税；对厦门毅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积

极追缴欠税，已清欠５７２万元；强化对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行业的税收管征，对全市所有驾校进行核

查，查补入库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２年税款及滞纳金３，

９３７．２万元；对企业缓缴的税款已全部清缴入库。

三、４３个部门、事业单位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市审计局共对 ４３个部门、事业单位开展审

计，延伸审计７２个下属单位，审计财政资金总额

９５．５８亿元，查处违规金额３，５４８．１５万元，应上交

财政３，２８２．４０万元，向有关部门移送案件１０件４

人。并按照上级审计机关统一部署，对市政园林

系统等１９家行政事业单位 ２０１２年度“三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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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会议费和差旅费开展审计。１９家行政事业

单位２０１２年度列支“三公经费”合计２，３１４．５５万

元，其中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１，０６７．５１万元（公

车购置费４６１．４０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 ６０６．１１

万元）、公务招待费８２２．３９万元、因公出国（境）

费用４２４．６５万元。此外，１９家单位列支会议费

７４０．６０万元，差旅费７１０．３１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各部门、单位重视和加强预算

管理，不断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加大对财政资金使

用的监督力度，部门预算的执行力与约束力有所

增强，财政、财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在预算

执行和预算管理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１７个部门、单位超预算支出 ２，２９０．８０

万元（见附件１）。主要是公车运行维护费、专项

经费等实际支出超预算，车辆超编、借车、租车现

象比较突出。如：市环保局系统１３个单位自行租

用车辆３９部，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１年交通费超支８９１．

３６万元（其中租车费用４８０．７７万元）；２０１２年，市

商务局向其他单位借用６部车辆、１１名驾驶员，

在下属单位列支相关车辆和人员费用 ７０．１６万

元；市粮食局机关借车２部，交通费超支２２．２５万

元；市场服务中心车辆超编 １２部，交通费超支

２２．６５万元；市妇联车辆超编１部，交通费超支８．

１８万元。

（二）２６个部门、单位扩大预算支出范围 ２，

２５４．６８万元（见附件２），２个单位虚列支出２１９．

９５万元（见附件３）。主要是部分部门、单位未按

规定用途使用财政专项资金，违规发放工资、奖

金，在公用经费和专项经费中列支福利性费用、工

会费用，招待费、差旅费等日常费用挤占专项经

费，基层单位违规提取法人基金等。

（三）１０个部门、单位未按规定及时上缴财政

收入２３１６．９５万元（见附件４）。未上缴收入包括

拆迁补偿收入、房租收入、考务费收入、住房维修

专项基金、利息收入、法医鉴定费和已办结赃款等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入。

（四）厦门市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个别人

员“吃空饷”。厦门市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原

为市工商局下属事业单位，２０１１年划归夏商集团

管理。市场服务中心１人长期脱岗，却依然领取

工资、福利，并占用市场服务中心车辆１部，２０１１

年和２０１２年共领取各项薪金１８．４２万元、支出车

辆费用３．３８万元。

（五）国有资产出租管理不规范。主要体现

在资产出租未按规定进行审批，未实行公开招标，

租金低于市场价格，部分资产长期疏于管理。１、

市场服务中心未经审批，与私人合作投资设立厦

门市实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并将厂房设备租赁

给所投资公司，因疏于经营管理造成损失１９６．４２

万元；２００３年，中心原副主任刘某私自同莲花农

贸市场承租人签订补充协议，将原租期１０年延长

为２０年，年租金不变，造成少收递增部分租金６５．

６３万元；中心出租的多处店面被承租人转租，有

的转租收入与原租金相比存在近三倍的差价。２、

"#

湖管理中心１５项出租房产合计８，４３５平方

米被私自改扩建或转借转租，西堤垂钓中心管理

房被长期无偿占用，改建为酒吧无照经营；中心

３３项房产合计６１，９６５平方米和４９个车位出租未

实行公开招标，租金过低，如松柏公园内经公开招

租的房产每平方米月租金为１５６元，而未公开招

租的房产每平方米月租金仅为 ２２－７５元不等。

３、忠仑公园未经审批将多处地块对外出租或承

包，停止出租后仍有约７万平方米土地被无偿占

用。４、象屿管委会将象屿保税区一期１．３８万平

方米政府储备用地自行招租，欠收租金及履约金

１６７．０６万元。

（六）５家单位存在未执行公开招标或政府采

购问题，涉及金额１，１７９．０８万元（见附件５）。其

中，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改造等市政工程８４３．７４

万元未实行政府采购。

（七）部门决算（草案）编报不够准确。在对９

个部门２０１２年度决算（草案）审计中发现，这些部

门不同程度地存在决算（草案）反映的收入、支

出、结余不够准确，资产和负债不够真实，涉及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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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７５３．３５万元。对这些问题，我局已签署《决算

草案审签意见书》，要求予以纠正。

对上述问题，市政府很重视，已要求有关部门

采取措施认真整改，属于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已要

求相关部门尽快纠正，并完善相关制度；属违纪违

规的问题，市审计局已下达审计决定进行处理；对

市场服务中心违纪、违规问题已移送有关部门进

一步检查。目前各单位正在认真整改中，违规资

金已上交财政１，５７５．３９万元。

四、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情况

市审计局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援疆项目、

援建南平项目、中小学校舍安全项目、市苗木采购

项目、轨道交通项目前期费用和南安（金淘）至厦

门高速公路（厦门段）进行了审计或审计调查。

审计结果表明，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基本能够按

照国家相关政策规范进行，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

进。

（一）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情况

２０１２年，审计署授权市审计局开展全市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审计结果表明，从

２００６年开始，我市率先在全国启动城镇保障性住

房建设，并建立了“广覆盖、多层次”的住房保障

体系。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我市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

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共９．３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

惠及范围从最初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扩展到城镇

中低收入家庭，保障人数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８７万人，

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８．１７万人，增长１．８５倍。２０１２

年我市各级政府共筹集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２２．

７亿元，当年支出２１．８亿元，年末累计结存２．５亿

元。审计发现，市本级保障性安居工程在资金和

分配管理中存在以下问题：

１、资金管理不够规范。２０１２年，厦门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未及时将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

资金历年结余９５１．６０万元上缴市财政；市保障办

委托厦门市全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３家物业公

司管理的３，３５７个保障性住房配套车位，共收到

车位费２１８万元，未上缴市财政。

２、住房分配和使用管理不规范。一是部分保

障性住房及公建配套闲置。高林居住区、观音山

公寓、万景公寓等１２个项目，共有３，８６８套住房、

２４３个店面、１，９４１个车位在竣工后处于闲置状

态，闲置时间均超过半年。二是退出申报机制不

完善。抽查发现，１６户购买或承租保障性住房后

又拥有其他住房的家庭，未按规定主动申报并及

时退出保障性住房。三是部分保障性住房住户欠

缴物业管理费。２０１２年，高林居住区、观音山公

寓、万景公寓等１１个项目的住户共欠缴物业管理

费７４．５２万元。

（二）其他财政投融资项目存在的问题

１、个别征地拆迁项目弄虚作假。抽查发现，

在厦安高速公路（集美后溪段）征地拆迁过程中，

厦门明宏拆迁公司将卫星遥感影像图上显示为树

林、空地、绿地和棚的区域，按拆迁房屋面积 １，

０４０．４１平方米对刘?丰等７户被拆迁人予以补

偿，折合金额４０４．３９万元。

２、扩大苗木采购资金使用范围。市公路养护

绿化设施维护中心、市绿化管理中心、厦门白鹭洲

建设开发公司等３家单位未严格按工程范围施

工，超范围使用资金合计２２９．２１万元。

３、部分项目招标程序不规范，存在转包现象。

厦门百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翔安大道绿化提升工

程１６个施工标段采用不同的招标方式，１３个标

段采用网上公开招标，３个标段采用邀请招标；翔

安大道二期绿化提升工程１３３．８０万元设计合同

未公开招标。路桥集团代建的翔安大道（翔安隧

道段）二期绿化工程，厦门怡鹭工程有限公司在中

标后进行转包，留取管理费 ６３．６７万元，将其余

２０９．２２万元支付给集美区天绿源苗圃等单位进

行施工。

４、部分项目工程造价报审不实，审计核减工

程投资１，１４５．３９万元。在支持新疆发展项目审

计中，部分工程多计工程量、单价偏高，审计与财

政审核中心共核减工程投资１，０８８．１１万元，核减

率１８．３１％。在南安（金淘）至厦门高速公路（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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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段）站北互通－田厝互通段项目审计中，核减工

程投资５７．２８万元。

针对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中存在问题，市政

府很重视，要求相关部门、单位积极整改。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已将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历年结余９５１．６０万元上缴市财政；市住房保障管

理中心已追缴车位费２４５．９６万元；市保障办已对

闲置的住房、店面和车位制定规划，将于今年全部

安排选房；针对未按规定主动申报并及时退出保

障性住房的问题，市保障办已依法通知１６户家庭

退出保障性住房，同时督促相关物业管理公司落

实物业费催缴工作。各区正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

减少安置房闲置和逾期过渡安置费增加的问题。

对个别征地拆迁项目弄虚作假的问题，已移送相

关部门处理。

五、户外广告管理审计调查情况

市审计局对户外广告公共资源收缴情况和户

外广告的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审计调查结

果表明，市工商局不断完善户外广告管理制度，结

合我市实际情况编制具体规划，为规范我市广告

业的有序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审计也发

现户外广告公共资源管理存在以下问题：

（一）部分广告公司欠缴户外广告使用权拍

卖款和超期使用费。截至２０１２年底，部分广告公

司欠缴拍卖款和超期使用费１，０２９．１１万元，２０１３

年审计期间厦门路桥广告公司已补缴超期使用费

２２８．４２万元，截至２０１３年３月，厦门市威扬广告

有限公司欠缴拍卖款１８９．７５万元，厦门市威扬广

告有限公司、厦门市唐码博美世纪广告公司等５

家公司欠缴超期使用费６１０．９４万元。此外，２００８

年至２０１０年流拍的３５杆高立柱，仍由原广告经

营单位使用，市工商局未对其收取使用费。

（二）户外广告管理不规范。一是部分广告

公司未经审批擅自设置户外广告。经抽查，未经

审批户外广告载体包括高立柱３８杆、电子显示屏

１４块、公共区域电视屏幕７，５９８个，另有６块电子

显示屏超期使用未办理审批手续。二是部分公益

广告未经审批擅自用于经营性广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市、区政府部门设置公益广告高立柱５９杆，

抽查发现有１７杆高立柱被广告公司用于发布经

营性广告。

针对户外广告管理中存在问题，市政府很重

视，已责成相关主管部门加强管理，完善制度，市

工商局等部门目前正积极整改，厦门市威扬广告

有限公司已补缴拍卖款１８９．７５万元。

六、公房管理审计调查情况

市审计局对市公房管理中心及市鼓浪屿房屋

管理所的公房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审计调

查结果表明，房屋安全普查和危旧房改造工作有

序开展，空置房管理和单位自管房接收工作稳步

进行，代管信托房、侨房的退管及安置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但审计也发现公房管理存在以下问题：

（一）未及时收取公房租金９８９．７８万元。截

至２０１２年底，公房中心和鼓浪屿房管所历年累计

应收未收租金９８９．７８万元，其中：非住宅承租户

欠缴租金５５５．０９万元，住宅承租户欠缴租金４３４．

６９万元。

（二）缓调租金审批手续不完整，涉及金额２，

６８６．４１万元。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２年，公房中心和鼓

浪屿房管所未经市财政局核准，违反“缓调期限最

长一年”的规定，对厦门金鹭首饰有限公司等１９２

个非住宅承租户给予连续三年的租金缓调优惠，

每年缓调租金８９５．４７万元，三年缓调租金共计２，

６８６．４１万元。

市政府对公房管理中存在问题很重视，责成

公房管理中心等单位认真整改，完善制度，加强公

房出租的管理和监督。鼓浪屿房管所已完成对

１７户非住宅承租户欠缴租金的收缴工作，收缴租

金５４．６４万元。

七、企业审计情况

市审计局对海翼集团等２户国有企业领导人

的经济责任、轮渡公司等２户国有企业的资产、负

债和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对我市１０户国有企业

房地产项目前期费用和销售代理情况、海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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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资金筹集和使用情况、供销集团钢材贸易业

务、“邮轮城”项目等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存在

以下问题：

（一）国有资本收益计提、缴交不规范。２００６

年至２０１２年，轮渡公司按规定应提取国有资本收

益２，２０３．６３万元，实际提取５５０．９１万元，少计提

１，６５２．７２万元；２００５年应缴财政利润７６．５２万元

至２０１２年底仍未上缴。

（二）部分项目未按规定进行招标，涉及金额

８，７１７．２４万元。轮渡公司建造船舶５艘３，２９８．

６２万元、特房集团下属房地产股份公司对外出租

房屋１，３７３．９７平方米、厦工重工有限公司海翼大

厦装修工程２，７１０万元未实行公开招标。厦门特

工房产有限公司等４家企业的５个房地产项目设

计、规划和前期技术支持服务等计１，７９５．４４万元

采用直接委托方式，未公开招标。建发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等７家企业的１１个房地产项目景观

设计、项目勘察等计９１３．１８万元采用邀请招标方

式，未公开招标。

（三）房地产项目销售代理管理不规范

１、销售代理未公开招标。抽查２０个楼盘，其

销售代理均未实行公开招标，代销总额 １，１３２，

１３７．９３万元，已支付代理费１０，９８１．１２万元。其

中９个楼盘采取直接委托方式，代销总额 ６５０，

４７２．０５万元，已支付代理费８，３８４．９０万元；１１个

楼盘采取内部邀请招标方式，代销总额４８１，６６５．

８８万元，已支付代理费２，５９６．２２万元。

２、销售代理费支出不规范，随意性较大。企

业支付给销售代理公司的基本代理费是销售底价

的０．５％－２％不等，自销代办费率是销售金额的

０．１６％ －１％不等，楼盘销售超底价提成标准不

一，最高达６０％，部分企业还额外支付策划费和

奖励佣金。如：厦门港务地产有限公司国际游轮

城一期楼盘代理费总额３６０万元，最终结算代理

费、奖励佣金和策划费合计５５０．７８万元；厦门古

龙温泉山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个人销售商品房，

支付董某代理费２，７１２．２５万元。

（四）供销集团从事融资性钢材贸易业务被

骗，造成重大损失７，５６８．９９万元，另有潜在损失

１，１４６．９７万元

１、２００６年，供销集团开始从事融资性钢材贸

易业务。２００８年５月起，供销集团及其子公司分

别与厦门市慧伟盈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市兴盛

盈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钢材贸易的购销合作经营

合同，两家公司均为私营企业，法人代表均为何建

伟。供销集团先后从多家银行融资１２．５４亿元，

按银行承兑汇票金额的 １．２２％收取固定回报。

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三方共签订７５份合作

经营合同，其中未履行合同 ７份，金额 ８，８４７万

元，供销集团及子公司在未取得货物的情况下，开

出全部银行承兑汇票，而何建伟只提供面值 ４，

０００万元的钢材入库单。２０１２年６月底，何建伟

卷款潜逃，其位于上海的两家仓库已无存储货物。

扣除已收保证金１，３７０万元，供销集团及子公司

造成７，４７７万元重大损失。

２、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７月，供销集团下属厦门金

汇融进出口有限公司与上海巨申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签订了４份钢材购销合同，供销集团已支付货

款１３，６００万元。终止合同后，货款虽于２０１３年１

月４日前全部追回，但供销集团因汇票到期前提

前收回，承担贴现利息费用损失９１．９９万元。

３、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６月，供销集团与上海富程

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代理采购钢材合同的履

行存在问题，其中１份合同代理费１０５．２１万元未

收回；另１份３，０００吨１，４３５．８５万元的合同目前

仍未交货，供销集团已支付银行承兑手续费８．０８

万元，扣除已收保证金２８７．１７万元和退回的货款

１１５万元，仍有１，０４１．７６万元未收回。

市政府高度重视企业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

求市国资委、市财政局等主管部门认真督促整改，

完善、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目

前各相关企业正在认真整改中。

针对此次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计情况和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加强管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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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实加强国有企业管理，避免国有资产

流失。市政府将责成国有资产主管部门进一步加

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健全内部风险管理

和控制，针对融资性钢材贸易业务屡次被骗造成

重大损失的问题，对全市国有企业的大宗贸易实

行全行业的业务指导，督促主管部门加大对下属

企业的监管力度。同时，严格贯彻落实招投标制

度，尽快出台国有房地产企业商品房销售委托代

理管理办法，规范房地产企业销售代理行为，避免

国有资产流失。

（二）强化监督管理，规范国有资产出租行

为。市政府将督促各主管部门加强对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资产出租的监管，一方面鼓励各单位

将“闲置”资产对外出租，增加收入，繁荣市场，另

一方面对国有资产出租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定期检

查，确保出租行为程序合法，租金公平合理。针对

直管公房存在的问题，督促主管部门对所有公房

实行信息化动态管理，加大公房公开招租和维护

的招标采购力度，对空置公房予以有效利用，加快

对新一轮直管非住宅公房租金调整的合同签订工

作，对国企、街道办、私企及个人承租的公房实行

分类管理，统一公房管理机构，理顺鼓浪屿房管所

管理体制。同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责任追究制

度，建立法人问责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惩

治和查处力度，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进一步规范户外广告管理。市政府将

督促相关主管部门尽快出台户外广告控制性详细

规划和场地使用费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厦门经

济特区户外广告管理办法》，使我市的户外广告审

批和管理有明确的依据；定期组织户外广告拍卖

活动，将电子显示屏、落地式灯箱广告、中、小立柱

等占用公共资源的经营性户外广告纳入公开拍卖

的范围，避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同时，由市政府

牵头，公共交通管理、环保、技术监督和规划等部

门参与，尽快制定电子显示屏广告的设置规范，对

电子显示屏的设置进行全面清理、合理规划、严格

审批，降低光污染对交通和城市生活环境的不利

影响。

（四）完善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分配及后

续管理。市政府将督促相关主管部门根据厦门市

城市人口分布特点完善房源分配方案，进一步加

强保障性住房申请、分配的审核管理，降低保障房

空置率；逐步建立保障性住房数据信息共享平台，

对保障家庭进行动态管理，建立有效的退出监督

机制，提高保障房周转率。同时，加强对保障性住

房公建配套的运营管理，规范收益核算。

附件：

⒈预算部门、单位超预算支出情况

⒉预算部门、单位扩大支出范围情况

⒊预算部门、单位虚列支出情况

⒋预算部门、单位未及时上缴财政收入情况

⒌预算部门、单位未严格执行公开招标及政府采

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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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１３年厦门市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计划及市本级预算变更的决议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８日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并根据厦门市人民代表

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同意厦门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市财政局局长黄强受市政府委托

所作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厦门市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及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决定批准

市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３年地方政府债券计划，批准市

本级财政预算变更。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厦门市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及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财政局局长　黄　强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３年厦门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预算变更草

案，请予审议。

一、２０１２年我市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

２００９年起至 ２０１２年，我市共申请中央代发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３２亿元。其中，２０１２年发行

１０亿元，已全部使用至规定的项目，包括新一轮

铁路建设、海翔大道、翔安南路等交通运输项目６

亿元，厦门海堤开口及原水管渠迁改工程和东部

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项目３亿元，保障性安居工

程项目１亿元。

１０亿元债券资金中，３年期债券有５亿元，利

率为２．９８％；５年期债券有 ５亿元，利率为 ３．

３８％。这些债券资金不仅较好支持了我市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其较低的利率水平也有效节约了

资金成本，预计年均可减少利息支出３，０９５万元。

二、２０１３年财政部代发地方政府债券基本情

况

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１３年财政部代发３，５００亿

元地方政府债券，期限为３年、５年，其中３年、５

年期各占全年债务规模的５０％，按照现行记账式

国债发行方式代理发行，利率按市场化招标方式

确定。经积极争取，财政部核定我市２０１３年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规模１４亿元，比２０１２年增加４亿

元。

国家本年所发债券优先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普通公路建设发展等重大公益性项目支出，

严格控制安排能够通过市场化方式筹资的投资项

目，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各地制定债券资金安

排使用方案报财政部核准后，据此编制预算调整

方案报同级人大审查批准，结合项目建设进度制

定发债计划，报财政部审核通过后办理发债事宜。

三、２０１３年我市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支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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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报财政部核定，我市２０１３年度１４亿元债

券资金拟安排用于以下项目：

㈠厦门市轨道交通１号线一期工程３０，０００

万元；

㈡翔安南路２０，０００万元；

㈢疏港路仙岳路口立交通道工程１０，０００万

元；

㈣海翔大道二期完善工程１０，０００万元；

㈤国道３２４线改线工程１０，０００万元；

㈥国道３２４复线１０，０００万元；

㈦新一轮铁路建设资金１０，０００万元；

㈧第二西通道海沧端接线工程８，０００万元；

㈨滨海东大道（东坑路－翔安隧道）５，０００万

元；

㈩马青路（角嵩路 －石塘立交）二期工程５，

０００万元；

（十一）后坑渗滤液处理站改扩建工程５，０００

万元；

（十二）同集路（银湖西路 －印斗路段）改造

工程５，０００万元；

（十三）西部垃圾焚烧发电厂５，０００万元；

（十四）孚莲路（海翔大道 －海沧疏港通道

段）改造工程５，０００万元；

（十五）吕岭路改造及污水压力管道工程２，

０００万元。

四、２０１３年我市预算变更草案

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查与

批准的２０１３年全市财政支出预算为 ４，６９９，０１８

万元、市本级预算为２，９４２，７６８万元。现加上财

政部代发我市地方政府债券因素，全市和市本级

财力分别增加１４０，０００万元，相应全市和市本级

支出预算也分别增加１４０，０００万元，即全市支出

预算变更为４，８３９，０１８万元，市本级支出预算变

更为３，０８２，７６８万元。市本级支出预算科目变动

情况如下：

㈠节能环保支出增加１０，０００万元，主要是后

坑渗滤液处理站改扩建工程和西部垃圾焚烧发电

厂项目。

㈡交通运输支出增加１３０，０００万元，为除上

述两个节能环保支出外的其他项目。

各位委员，在发行和使用地方政府债券的过

程中，我们将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和指导，加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

督检查，切实发挥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努

力防范和控制政府债务风险，及时安排债券到期

还本付息，为我市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实施跨岛发

展战略发挥应有作用。

附件：

１．厦门市２０１３年财力变动表

２．厦门市２０１３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预算变更表

３．厦门市２０１３年地方政府债券项目情况表

４．厦门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地方政府债券利息节约

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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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３年厦门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

预算变更草案的审查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黄清河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３日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全

体会议，对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财政局局长

黄强拟代表市政府提出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３年厦门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预算变更草

案的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

下：

一、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２年，我市共取得中央代发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３２亿元。今年财政部核定我

市发行规模为 １４亿元，比 ２０１２年多了 ４亿元。

这些资金市政府计划分别用于公路建设２亿元、

市政建设１０亿元、生态建设１亿元及新一轮铁路

建设１亿元。

二、根据市政府提出的预算变更草案，２０１３

年年初预算市本级财力２，９４２，７６８万元，加上财

政部拟为我市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 １４０，０００万

元，市本级财力调整为３，０８２，７６８万元。相应年

初市本级支出预算２，９４２，７６８万元增加１４０，０００

万元，市本级支出预算调整为 ３，０８２，７６８万元。

具体支出科目变动情况如下：节能环保支出增加

１０，０００万元，交通运输支出增加 １３０，０００万元。

变更后预算收支平衡。

经过调查与审议，财经委认为：市政府提出的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支出计划优先用于普通公路建

设发展等重大公益性项目支出，贯彻落实了国家

的相关要求，符合本市实际情况，增强了地方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能力，预算调整方案是可行的。因

此财经委建议市人大常委会本次会议同意市人民

政府提出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厦门市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批准

市政府提出的债券发行计划，批准市本级预算变

更草案。

三、为进一步做好本市地方政府债券收支管

理工作，财经委建议：市政府要抓紧落实本市

２０１３年债券发行相关工作，及时批复预算，加快

资金拨付，精心组织实施，尽早发挥效益；要加强

债券资金使用管理，确保资金按照规定的用途使

用，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对这几年地方政府债券资

金使用情况开展审计监督，并对重点项目开展绩

效审计；要统筹安排好本市综合财力，及时还本付

息，切实履行还款责任。

以上报告妥否，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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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法制局局长　黄　杰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关于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０年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市政府坚持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

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

法行政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加强法

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省政府

有关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工作部署，不

断加强全市依法行政工作，有力促进法治政府建

设取得明显成效。在省政府对全省各设区市政府

行政行为合法率绩效评估中，我市综合得分连续

７年位居榜首；今年４月，又以全省第一名成绩荣

获首批“全国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一、加强依法行政工作，着力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

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领导。市政府成

立了由市长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的市推

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市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进行全面统筹、规划、指导和监督。

出台《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

实施意见》（厦府〔２０１０〕４３２号），全面部署加强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具体工作。近年来，市

政府常务会多次专题研究建设法治政府工作，每

年提出全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要点，对建设法

治政府年度目标任务进行分解落实，有力地推动

我市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深入开展。

完善依法行政绩效考核评估机制。将推进依

法行政工作目标、任务量化为具体的考核指标，统

一纳入市政府对各级各部门的年度绩效考核评估

方案。同时落实依法行政工作情况报告制度，市

政府每年年底都认真总结全市推进依法行政工

作，部署下一年度工作任务，并书面报告市人大常

委会和省政府。

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工作。２０１２年，

市政府制定了《厦门市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工

作考核办法》（厦府〔２０１２〕１９８号），在全省率先

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工作。此项工作得到

省政府的充分肯定，省政府法制办专门向全省各

设区市法制机构转发了《厦门市依法行政示范单

位创建工作考核办法》，供全省各地市学习借鉴。

二、深化审批制度改革，着力提高行政机关效

率

精简行政审批项目。２０１１年我市开展第四

轮审批制度改革，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的

６０９项精简为 ４３９项，减少 １７０项，减幅达 ２７．

９１％。２０１２年５月市行政服务中心成立后，又着

手开展第五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拟再减少审批

事项１００项，审批事项由４３９项进一步精简为３３９

项，减少２２．８％。审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推进行政服务中心建设。一是推进行政审批

事项集中办理。目前行政服务中心共有９６个行

政事业及公共服务单位、６３８项审批服务事项、

１１００多名工作人员进驻。二是实行一个机关一

个窗口。目前中心的审批事项数量增至３２２项、

服务事项数量增至３１６项，共计６３８项。除经市

政府批准的不适合入驻的２０个审批事项，审批事

项已实现“应进必进”。三是推动部省属在厦单

位入驻中心，基本实现企业审批登记“一条龙”办

理。四是调整优化部门进驻方式。对年办件量

１０件以下的单位采用委托中心综合窗口统一收

件的方式，对外资企业联合年检等属季节性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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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采用季节性进驻的方式。

优化行政审批程序。一是有效优化审批流

程。全市共有１９５个审批事项进一步压缩了审批

环节，所有审批事项均压缩在 ５个环节以内，有

１４８个审批服务事项实现“一审一核”。此外，还

有２２个审批服务事项的部分子项（５６个子项）实

现“一审一核”。二是大幅压缩审批时限。除市

公安局涉及出入境管理的６项审批事项因公安部

规定无法压缩时限外，其余市级审批事项的审批

时限均压缩至法定时限的４０％以内，平均承诺时

限从法定时限的８１．２％压缩至３５．４％。有３９项

审批事项、７４项服务事项，以及２６个事项中的部

分子项（４７个子项）实现即来即办，办件量占比达

６５％。三是积极推行联合审批机制。实行按行

业、分阶段联合审批、并联审批机制。四是推动网

上审批和行政审批信息公开，市级审批事项基本

实现在网上办公系统审批。

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方式。一是推出便民举

措。在现有延时服务、咨询导办服务、邮政快递服

务、商务配套服务的基础上，新增预约服务、电子

查询服务、志愿者服务、上门服务，实现由事中服

务向事前事后服务、跟踪服务、常态联络服务等方

面延伸。二是服务重大项目。推行“部门联动、上

下互动、介入主动、协调推动、督查促动”的“五动

举措”，从“审批提速、服务提质、督查提效”三个

方面着手，采取建设项目流程再造、重大项目绿色

通道、建设项目阶段式牵头、联络员制度、代办服

务、专题例会等举措，有效推进。三是拓展服务范

围。如市高层次人才发展中心正式进驻市政务服

务中心，为我市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及其用人单位

提供优质、快捷的“一站式”服务。

三、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着力推进政府绩效管

理

全面推行政府部门绩效管理工作。近年来，

我市积极探索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实现政府绩效

管理全覆盖。根据政府绩效管理工作特点，及时

增减、调整相关评估指标，突出考评重点。制定绩

效管理工作流程，对绩效管理过程中涉及的各个

环节进行规范，逐步建立了较完善的绩效管理指

标体系、考评办法、监控措施和整改提升等制度，

发挥了绩效管理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市政府的绩

效评估总成绩连续３年名列全省第一。

加强绩效管理工作机制和制度建设。一是建

立绩效评估小组联合评估工作制度。制定了《厦

门市绩效管理制度》和《厦门市绩效评估制度》，

建立绩效评估小组联合评估工作制度，对各单位

开展绩效管理工作和评估小组开展绩效评估工作

进行规范。二是建立绩效评估反馈制度。评估结

束后，由市效能办及时向被评估单位反馈初步评

估情况，被评估单位根据初步评估结果进行核对。

市效能办根据被评估单位提出的意见，组织评估

人员进行复核纠错，最终形成各部门的绩效评估

成绩。三是建立察访核验激励机制。采取日常巡

查与年终察访核验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市机关效

能监督员开展明察暗访，仅２０１２年，全市开展明

察暗访５６５次，有１８０人受到效能问责。四是建

立公众评议机制。坚持内部指标评估与外部公众

评议相结合，重点评议直接管理服务基层、企业和

群众的单位，建立和完善网上评议、行风政风评

议、调查测评、市区机关互评等公众评议方式。在

全市服务窗口单位办事大厅、市政务服务中心放

置上百个评议箱，提供评议表及含邮资信封，方便

群众随时评议，促使各行政单位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和水平。五是推行政府绩效动态管理。在全省

率先开发并完善网上绩效评估管理系统，实现绩

效管理电子化，大大提高了绩效管理工作效率。

四、完善行政决策制度，着力增强行政监督能

力

加强行政决策机制建设。市政府高度重视建

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不断健全政府工作规则，完

善市政府常务会、市长办公会和专题会制度等决

策机制和程序，规范政府决策行为。对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财政预决算、宏观调控和

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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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等重要工作，明确规定必须经市政府全

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对市政府各

部门提请市政府研究的重要事项，明确要求必须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以法律法规、规章及基础性研

究或发展规划作为依据，发挥专家或研究咨询机

构的作用，进行必要性、可行性论证，并由法制部

门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审查或审查存在合法性

问题的不予研究。对事关城市建设发展、事关群

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社会公示或听证，切

实做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全面清理界定行政职权。组织各级行政机关

根据法定职责及“三定”方案，从具体行使行政职

权的机构或岗位入手，对行政职权进行全面清理，

取消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职权。对有法律依据的

行政权，分类登记造册，逐个落实到具体岗位和人

员，明确相关的责任，进行统一编码，编制每个单

位行政职权目录，包括每项权力编码、名称、类别、

法律依据、承办处室等，并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对

外公开，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

职责。

严格规范行政执法主体。认真贯彻实施行政

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开展行政主体

清理工作，市政府审核公布了市本级行政强制主

体，同时部署各区政府同步开展行政强制主体清

理和公布工作。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及

执法证件管理，严格规范行政执法主体，认真开展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审查和行政执法证件发放工

作，严格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实行行政执

法人员申领执法证培训考试制度，未参加法律知

识培训，或考试不合格的，不予发放行政执法证，

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推进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全面实施

《厦门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市政府

令第１３３号），在全省率先开展规范行政自由裁量

权工作，建立和完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

在部分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行政征收、行政许可规

范自由裁量权试点工作，不断完善执法流程，规范

行政执法程序，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修订完善《厦门市行

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 １４１

号），建立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发布前由法制机构

统一审查，在全省率先开展对市政府部门规范性

文件前置审查制度。２０１０年以来，市法制局共前

置审查市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４３０件，各区政

府规范性文件２０２件，纠正存在各类问题的规范

性文件１２０件。认真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

作，２０１０年以来，共向省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报

送市政府规范性文件１６９件，做到有件必报，经省

政府审核，每年报备的规范性文件合法率均达到

１００％。在全省率先开展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工

作。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

《厦门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查询检索系统》，目

前已刊载我市市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３１４０多

件，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查询提供方便。２０１２

年底，“厦门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机制创新”项

目荣获第二届“中国法治政府奖提名奖”。

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积极推动行政权力

网上运行，建设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公共资源管

理等市级行政权力阳光运行平台。大力推行电子

监察，建设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行政处罚电子

监察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投诉电子监察系统。加

强对权力行使过程及运行结果的公开力度，在政

府网站建立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专栏、网上审批大

厅，开通数字电视政府信息公开栏目。

强化行政权力运行监督。自觉接受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监督，坚持依法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报告工作，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决议。

加强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创新监督体

制机制，积极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实行

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的全新模式建立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实行行

政复议受理、审理、决定“三统一”运行机制，实行

一个窗口对外，一支队伍办案，一个机关决定，提

高行政复议的社会公信力。保障和支持审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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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将经济责任审计作

为干部任免的必经程序，审计结果作为选拔任用

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在全省率先开展依法行政

综合监察工作，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检查，坚持

每年开展案卷评查，开展廉政风险评估管理工作，

实现预防腐败关口前移。严格行政问责，严肃查

处领导干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失职渎职等违纪

违法行为。加强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

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曝光，通过《厦门日报》

“监督在线”专版，跟踪报道机关作风建设情况和

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并督促整改、公开反

馈。

五、不断加强立法工作，着力提高政府立法质

量

２０１０年以来，市政府紧紧围绕“综改方案”、

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环境保护、城市建设、民生保

障、涉台事务等领域，提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

法规草案２０件，制定修订政府规章１６件。不断

改进和完善立法方式，推行立法项目课题研究制

度，聘请立法顾问，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

和专家学者三结合立法模式。创新立法征求意见

制度，实行立法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说明制度，增加

立法的公开和透明度。试行委托立法，委托专家

学者开展《厦门经济特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厦门市规章立法后评估办法》等法规、规章草案

的起草工作。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先后对７件

规章开展立法后评估，开展规章项目制度廉洁性

评估试点，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近年来，市政府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

明显成效，有力地促进全市经济社会保持又好又

快发展。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市推进法治

政府建设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少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不够

强，依法解决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能力不足；政府绩

效管理考评体系和评估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

性、专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绩效评估结果应用还

不够强；行政决策权监督尚未完全到位，权力网上

运行平台建设有待加强；受人员编制等因素限制，

政府法制工作机构队伍建设还比较薄弱，特别是

基层法制机构力量明显不足，与新形势下建设法

治政府的要求还不相适应，等等。这些问题需要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努力

探索和创新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思路

和办法，着力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断

推进我市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更大成绩。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

神，按照《纲要》、《决定》和《意见》的规定，以及这

次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和要求，进一步解放

思想，勇于创新，着力完善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

治政府的体制机制，切实抓好依法行政各项工作

任务的落实，努力推进全市依法行政工作取得新

成效。重点将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要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坚持科学决策、民

主决策、依法决策，制定和完善行政机关的决策工

作机制，实行行政决策公开制度、行政决策专家论

证制度、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重大行政决策合

法性论证制度、行政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切实提

高各级行政机关及其领导的决策水平。

二要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加强对全市各级政

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学习教育，建

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

度，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切实提高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进一步加强对辅助执法人员的规范管理，提升辅

助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三要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严格按照法定权限

和法定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进一步规范行政

决策权行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规范行

政自由裁量权工作，推进行政权力运行公开化、规

范化，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创新行

政管理方式，完善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和指标体系，

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四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继续深化行政审批

３４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１３·５



制度改革，把简政放权作为职能转变突破口，凡是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

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

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都不通过行政审批方式去解

决。进一步加强审批制度改革配套建设，完善审

批权下放配套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

极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政

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大力推进政务服务标准

化建设，加快推动市政务中心建设，着力打造特色

品牌的服务大厅。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规范

和管理，采取更有效措施鼓励、引导社会组织有序

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五要加强行政权力监督。认真贯彻《中华人

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监督、市政协

的民主监督以及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加强监

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门监督。加强政府系统的内

部监督，加大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力度，进一步落

实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确保抽象行政行为

合法有效。继续深化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

依法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落

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在市委

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认真按

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认真落

实国务院和省、市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领导，

明确任务，强化措施，完善推进依法行政的体制机

制，落实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各项任务，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步伐，力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３年度工作安排，内司

委于４月份组织部分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组

成调研组，对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市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调研组先后深入市法制

局、市政务服务中心、湖里区，听取了相关工作汇

报，视察了政务服务中心运行情况，并分别与市、

区法院、检察院、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行业协

会、企业代表座谈。６月１７日，内司委召开全体

会议，研究讨论了调查报告，并对市政府的专项工

作报告稿提出了修改意见。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

下：

一、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年以来，市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

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

《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充分发挥

特区先行先试的优势，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科

学民主决策机制，提升行政执法效能，法治政府建

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１、加强制度建设

２０１０年，市政府制定了《厦门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对政府公共权

力运行中涉及到的重大事项决策、政策文件制定、

依法行政等各个方面都制定了具体制度，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政府工作制度体系，并逐年制定下发

工作要点作出详实安排。２０１２年，市政府研究通

过了《厦门市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工作考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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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明确建立健全八项行政决策法治化机制，包

括重大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专家咨询论证、听

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决定、实施后评

估、跟踪反馈和纠错等制度，人民网、中国网等各

大媒体对这一创新举措给予了高度关注，省政府

也充分肯定并在全省予以推广。修订《厦门市行

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在全省率先对市政

府部门规范性文件实施前置审查制度，形成了前

置审查与备案审查相结合的新模式，建立对规范

性文件实行统一编号登记、统一函号审查、统一平

台发布的“三统一”审查机制，严把规范性文件合

法关，２０１０年以来共纠正存在问题的规范性文件

１２０件；实行“电子化管理”，建立和完善《厦门市

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查询检索系统》，方便群众查

询使用。

２、推进审批制度改革

采取取消、下放、合并、冻结、调整等方式，逐

步清理精简行政审批事项，至２０１１年５月共减少

审批事项１７０项，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拟再

减少审批事项１００项。于２０１２年５月建成面积

７７８２９
$

政务服务中心，在建设规模、综合配套、

功能强化、布局优化、效能管理、事项进驻、便民利

民和“一站式”、“一条龙”服务等方面均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基本形成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公共资

源交易、效能监察和信息公开“五大平台”，做到

应进项目基本进驻、运行基本有效、机制基本建

立、作用基本体现、形象基本树立。通过对审批服

务事项的再梳理和流程再造，优化审批流程，促进

提速增效，全市全部审批事项压缩在５个环节以

内，有１４８个审批服务事项实现“一审一核”，占

比２３．２％；市级审批事项除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６项审批因公安部规定无法压缩时限外，其余审

批时限全部压缩至法定时限的４０％以内，即来即

办率达到６５％左右。推动网上审批和信息公开，

市级审批事项基本实现在网上办公系统审批，同

时梳理出一些审批条件较为简单、申报材料相对

较少又便于规范的事项，推行网上申报、网上预审

和全程网上审批工作。推动和规范行政审批信息

公开，公开场所包括市政府门户网站、市政务中心

网站、实施机关网站和政务中心办事大厅。创新

服务方式，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

龙服务、一个窗口收费”的运行模式；打造延时服

务、咨询导办服务、邮政快递服务、商务配套服务、

预约服务、电子查询服务、志愿者服务、上门服务

“八大服务体系”；设立“重大项目绿色通道”，推

行部门联动、上下互动、介入主动、协调推动、督查

促动的“五动举措”。

３、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一是加强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市政府出

台《厦门市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对首次申领

行政执法证件人员严格按要求进行执法资格审

查，考试不合格的，不予发放执法证；对行政执法

证件到期人员进行注册抽考，未通过者不予注册。

二是启动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在全省率先

出台《厦门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建

立和完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裁量标准

公开制度、法制审核制度和行政处罚说明理由等

制度，还将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

行政许可和行政征收等领域。三是构建行政权力

阳光运行机制。不断创新政务公开机制，着力推

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规范运作，建设包括行

政审批、行政处罚、公共资源管理等子系统的市级

行政权力阳光运行平台，使权力按照预先设置的

流程和标准全程网上运行。在市政府网站建立规

范行政权力运行专栏、网上行政审批大厅，开通数

字电视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

四是建立与司法的良性沟通互动机制。通过联席

会议、共同研讨座谈、联合调研、法院行政审判白

皮书等多种形式，不断探索和完善行政与司法良

性互动机制。一方面法院定期向政府通报一定时

期内行政案件的基本数据、胜败诉情况以及行政

执法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使行政机关及时掌握

行政执法总体状况，对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作出决

策；另一方面法院和行政机关对一段时间内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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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和行政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法律热点、难

点等问题进行通报交流、研究探讨，形成共识。

４、强化行政监督

一是创新行政复议机制。我市于２０１１年在

全省率先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和行政复议

委员会试点工作，将过去分散在全市范围各行政

部门的行政复议案件实行相对集中审理，改由市

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集中办理，实行行政复议受

理、审理、决定“三统一”，一个窗口对外、一支队

伍办案、一个机关决定，有效整合了行政复议资

源，增强政府依法解决行政争议的功能，提高行政

复议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二是健全绩效管理机

制。制订了市政府及其部门绩效管理工作制度和

绩效评估制度，从被评估单位绩效目标的设定、分

解和责任落实、资料的收集和填报、监控与分析、

改进和提升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在全省率先实

现政府绩效管理工作全覆盖。改进评估方式，针

对不同系列制订相应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实行

网上全程绩效评估，开展包括调查测评、网上评

议、行风政风评议和机关互评的公众评议。绩效

评估成绩连续三年名列全省首位。三是建立权力

运行全程实时监控机制。在组织开展明查暗访、

案卷评查等常规监督检查的同时，着力建设和权

力运行平台各业务系统逐一对应的电子监察平

台，已建成行政审批电子监察、行政处罚电子监

察、视频监控、投诉电子监察四个子系统，系统能

自动采集行政权力网上运行过程的详细信息，具

备实时预警纠错、风险点监控、绩效评估等功能，

可以对时限异常、程序异常、处理结果异常等情况

进行实时监察和预警，对各种违规情况进行标注，

实现全程、实时监控。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１、依法行政的意识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法治要

求。有的部门没有充分认识到法治政府建设的重

要性紧迫性，对依法行政重视不够；有的领导干部

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薄弱，造成实

际工作中的缺位、错位、越位；片面强调完成法治

政府建设的制度建设，但对于制度的贯彻落实情

况以及运行效果如何等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造成倒挂；各区、各部门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整体

推进还不够平衡。

２、行政执法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有的行

政机关不重视源头治理，不履行、不当履行或拖延

履行法定职责，如在违法占地、违章建筑强制拆除

中存在的不主动作为、“不投诉不执法”、选择性

执法等被动履职现象；有的未能全面查清事实，致

所作行政行为证据不足；有的程序意识淡薄，不重

视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保护；有的未能正确适用

法律法规；有的违反职权法定原则，越权行政；有

的执法人员特别是辅助人员素质不高，加上地位

模糊、待遇保障不健全，违规执法时有发生。

３、简政放权改革还有待进一步突破。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中片面强调减少审批事项、压缩审批

时限，忽视全面性制度改革，单纯强调创新，未能

在符合法治精神的框架下大力精简改革；审批制

度改革配套推进不够，区里反映，存在事权下放、

责任下放、风险下放，而人、财、物、编制没有配套

下放的情况；推动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职能转移

不够，在支持各类社会组织承担社会事务、参与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缺乏新举措。

４、法治政府建设监督考评机制还不够健全。

法治政府建设已被正式纳入市政府绩效评估，但

如何确保评估的科学性、权威性，如何使评估能够

如实、客观反映我市法治政府建设的现状和水平，

仍存在一些需要研究和完善的地方。此外，绩效

评估结果的应用还不强，权力网上运行平台的建

设、推广、应用还有待完善。

三、几点建议

１、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深入贯彻落实十

八大报告提出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

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

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要求，

改革的态度要坚决，行动要积极，采取的措施要实

事求是。要按照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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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学习深圳经验，对政府组织

架构进行重构，权力运行流程进行再造，优化配置

行政职能，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方面深入研

究探索、积极推进。要积极处理好推进改革与实

事求是的关系，改革要积极还要稳妥，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以方便群众、方便企业、方便基层和服

务发展、实际成效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要搞一刀

切、一阵风。做好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立法调研工

作，研究推动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

会组织管理改革，实现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转移

职能。

２、进一步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完善行政执

法体制，严格依法履职，注重确保各项依法行政制

度措施的落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的

发生。要规范执法行为，一方面进一步强化程序

意识，加强程序制度建设，细化执法流程，明确执

法环节和步骤；另一方面继续完善行政裁量权基

准制度，科学合理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权，完善适

用规则，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的质量和效果，增强

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要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

人员素质，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着重提升执法

人员的调查取证能力、证据审查判断能力、逻辑推

理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和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加强

对执法人员的监督管理，尤其是要强化对协警、协

管员等辅助执法人员的管理与教育。

３、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的监督检查。要增强

法治政府建设透明度，让群众更好地了解政府运

行，更广泛地参与政府管理，更直接地监督政府行

为。按照国务院２００４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

纲要》提出的“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

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要求，市政府要对十

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并以白皮书方

式在全市公开；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

设的意见》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每年要

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推进依法行政情况”的要

求，对于每年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要以政府

工作报告附件方式向人大报告，接受人大监督。

要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完善绩效评估考评体

系、权力运行平台、电子监察平台等的建设，实现

有效监督、公正评价和准确激励。要全面落实违

法行政责任追究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和评议

考核制度，把执法人员工作的好坏与个人奖惩有

机挂钩起来，形成规范决策、依法执法和有效监督

的良性执法体系。

４、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力量的建设。政府法

制力量建设要与法治政府建设任务相适应，市、区

政府法制机构建设要引起重视，从改革中寻找出

路。市政府要认真梳理总结市政务服务中心运行

一年的成功经验，借鉴推广到相关部门，通过体制

机制创新、组织重构、流程再造和职能优化，调整、

腾出一些力量充实法制机构。政府工作人员特别

是领导干部要增强法治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

稳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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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厦门经济特区公园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厦 门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厦门经济特区公园条例》执法检查组组长　
黄诗福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２０１３年度工作要点》的安排，市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对《厦门经济特区公园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自２０１２年３月以来的实施情况进行

了检查。现将执法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法检查过程

此次执法检查，由１１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３

位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委员组成执法检查组。按照

执法检查方案的安排，执法检查组分别召开了由

公园管理单位、相关部门及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到

市市政园林局、市行政执法局、市公园管理协会等

部门调研了我市现有公园的规划建设管理情况，

并组织执法检查组专题视察了海湾公园、植物园、

白鹭洲公园、仙岳山公园等四个公园的建设管理

情况，听取了市市政园林局、市行政执法局关于

《条例》执行情况的自查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执法检查报告。

二、《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条例》自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施行以来，市、区

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贯彻《条例》内容，积极履行

职责，在加强我市公园规划建设与管理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开展了公园内违法现象专项整治行

动，提升了我市公园的环境品质，为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了良好的休憩健身娱乐场所。主要工作情况

如下：

（一）加强宣传培训，为《条例》实施创造条件

１、做好宣传培训工作。市市政园林局开展了

一系列的《条例》宣传活动，综合运用各种传播载

体和群众性宣传阵地，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地

宣传《条例》，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市市政园林

局与市行政执法局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学习培训。

市行政执法局在学习培训中侧重抓好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执行标准的规范，根据违法情节制定了《条

例》的行政裁量标准并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执行。

２、拟定公园名录名单。根据《条例》第五条

规定，公园应实行分级、分类和名录管理。市市政

园林局在广泛征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意见的基础

上，拟定了《厦门市公园名录名单（第一批）》（全

市共３３个），已报市政府批准并公布，使公园管理

更加规范。

（二）开展调查摸底，着手整治园区违法经营

行为

１、开展调查整治活动。为全面了解公园现有

的建设情况，市市政园林局会同市行政执法局开

展了调查摸底工作，目前已基本掌握市属１３个公

园和区属２０个公园内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情

况。各公园管理单位积极开展公园内违法经营行

为整治行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一些公

园内的经营项目已主动拆除了部分临时建筑物和

构筑物，如仙岳公园小胡同餐饮、白鹭洲公园古玩

城等已拆除建筑物及构筑物达１．８万多平方米。

２、理顺白鹭洲公园和海湾公园管理体制。白

鹭洲公园和海湾公园现交由企业管理，致使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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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园内会所、餐饮、酒吧、游乐场等过度经营，公

园的公益性受到侵害。为了理顺这两个公园的体

制问题，市政府已进行初步研究，今后这两个公园

将经过三年过渡期，最终纳入事业单位管理，从体

制上保障公园的公益属性。

（三）规范园区管理，提升公园服务水平

１、加强园区执法力度。市行政执法局作为

《条例》执法部门，严格落实巡查制度，及时发现

并制止园区内的各类违法行为，确保公园内违法

建设“零增长”，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

拆除”。一年来，拆除新的违法建设２３处，拆除违

建面积３２８０平方米。

２、提升公园服务水平。市属公园管理单位、

各区建设局（旅游园林局、市政园林局）根据《条

例》要求，结合各个公园的实际情况，分类采取完

善园区标识牌、植物铭牌、导览系统等标志标牌，

更新或增设公共厕所、健身器材、木椅、垃圾箱等

服务设施的措施，加强公园管理，提升公园服务水

平，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环境优美的休憩场所。

三、《条例》贯彻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全市公园建设发展水平不均衡

目前我市已建公园共 ８１个，其中思明区 ３１

个、湖里区１５个、集美区１５个、海沧区９个、同安

区６个、翔安区５个。从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岛

内（特别是岛内西部老城区），本岛东部和岛外公

园数量偏少，岛外除集美区园博苑外，其他三个区

都没有全市性的综合公园，全市公园呈现出发展

水平不均衡的态势。

（二）违法侵占公园用地现象仍有发生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我市之前建设的大部分

公园都没有办理用地红线，与周边建筑的产权不

够明晰。一些山地公园没有管理红线，林地也未

征用，有的农民还在承包经营，不利于公园的整体

管理。此外，一些寺庙、停车场、电力设施等建设

侵占公园用地、破坏景观绿化的现象也依然存在。

（三）违法使用公园现象仍较普遍

目前我市有些公园实行企业管理，并实行“以

园养园”的政策，致使部分公园内还存在着违规经

营高档餐饮、私人会所等现象，特别是植物园内公

开出租的三处公共服务设施，由于管理不善，变相

成为了私人活动场所。此外，由于公园管理不够

到位，《条例》中明令禁止的车辆入园、损坏公园

设施、采挖破坏植物、违规携带犬只入园、锻炼健

身使用高音喇叭扰民及公园内流动商贩占道经

营、违章烧烤等现象仍时有发生，破坏了公园整体

环境和游客的游园兴致。

四、进一步贯彻落实《条例》的建议

（一）加快推进我市公园均衡发展

１、加快公园建设进度。为了推进我市公园的

全面均衡发展，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根据相关规

划加快公园建设，对已列入建设计划的（如忠仑公

园）要加强协调力度，加快征地拆迁进度，为公园

建设提供必要条件。此外要结合跨岛发展战略和

岛外新城建设，加快推进岛外公园的建设步伐，提

升新城建设品质，优化岛外人居环境以聚集人气。

２、提高公园建设水平。公园设计要突出厦门

人文内涵和地方特色，有机融合厦门的历史、文

化、艺术和地域特色。公园内要严格控制临时建

筑的建设，按规范要求公园建筑层数以一层为宜，

不得建成别墅型、商业型的建筑。要提高公园配

套建筑的设计水平，把公园内的建筑建成使用功

能和观赏性兼具的点景建筑。

３、加强公园用地保护。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

按照我市的公园规划，将公园用地纳入城市绿线

管理，有条件的应办理用地红线，为今后的公园建

设留下必要的空间。要慎重考虑利用公园地下空

间开发建设停车场，严格控制电力等基础设施建

设侵占公园用地、破坏景观绿化的现象。对寺院

的新建、扩建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严禁侵占公园

用地的行为，确保公园用地的完整性。

（二）整顿违法经营，确保公园姓“公”

１、完善公园管理体制。公园是公共资源，要

确保公园姓“公”，从根本上还公园的公益性质。

应完善我市的公园管理体制，对免费开放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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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园应当由财政出资管理，从根本上消除公园

内存在违法经营活动的经济动因。市政府应完善

我市公园分级管理体制，并制定时间进度表，尽快

解决“以园养园”企业型管理的体制问题。

２、清理公园违法经营。公园不是私家花园，

理应为百姓所用，严禁任何与公园公益性及服务

游人宗旨相违背的经营行为，必须还公园之“公”

姓，还公园之清静。市政府应在调查摸底的基础

上，针对部分公园内违法经营的实际情况，制定专

项整治计划，对不符合公园规划的临时建筑物和

构筑物要制定处理方案和时间进度，并严格按照

规定予以清理；对公园内开办的高档餐饮、私人会

所等经营项目要予以取缔，同时要加强对公园内

出租的服务设施的监管，对变相成为私人会所的

要督促整改。

（三）强化管理维护，提升公园服务水平

１、加强日常巡查管理。为提高公园管理水

平，确保公园运营安全有序，公园管理单位应制定

公园管理细则，明确职责范围，加强卫生保洁及设

施、绿化等保护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及各公园管

理单位应切实加强日常巡查管理，加大执法力度，

及时发现并制止破坏公园设施、流动商贩占道经

营、噪音扰民、携带犬只入园、车辆入园等违规现

象。

２、持续提升服务水平。公园管理单位要本着

“三分建设七分管养”的原则，切实加大养护管理

投入，推进公园管养专业化、精细化，进一步提升

管理服务水平。同时，要继续秉承“以人为本”理

念，增配公厕、座椅等服务设施，加强宣传教育，倡

导文明游园，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舒适、良好的游

园环境。

附件：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公

园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附件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厦门经济特区

公园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厦门经济特区公园条例》（以下简称《公园

条例》）自２０１２年３月颁布实施以来，市政府对

《公园条例》实施工作高度重视，认真组织贯彻实

施。一年多来，我市以《公园条例》为指导，加强

公园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在市、区各相关部

门的认真执行下，我市公园事业实现了健康有序

的发展。现将《公园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如下：

一、认真贯彻落实《公园条例》，我市公园事

业取得新的进展

２０１２年我市新增公园绿地１６５公顷，新建和

续建了海沧湖公园（东岸节点、阿罗海广场）、灌

口风景湖公园、集美新城中央公园、翔安区新圩滨

溪休闲公园等十多个公园。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厦门

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１１．４平方米，根据《城市

园林绿化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５６３－２０１０》，厦门市已

到Ⅰ级评价标准，也实现了《厦门市城乡绿化一体

化“四绿”工程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规划目标。

（一）加大对《公园条例》的宣贯力度，普及公

园法规常识

为做好《公园条例》的宣传贯彻落实工作，我

市坚持阶段性集中宣传和长期性日常宣传相结

合，新闻媒体宣传和社会群众宣传相结合，综合运

用各种传播载体和群众性宣传阵地，全方位、多角

度、多形式地宣传《公园条例》。以“综治宣传月

活动”、“３·１５宣传咨询活动”、“１２·４法制宣传

日”、“千名城管进社区”等各类法制宣传活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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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采取印发资料、法律咨询等形式，扩大宣传

范围。利用网站、微博等新型媒介载体平台，发布

《公园条例》，以及执法动态等，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使广大市民群众熟悉《公园条例》相关内

容，自觉维护公园管理秩序。

（二）清理旧违章建筑物，确保新违法建设

“零增长”

根据《公园条例》第十九条、第四十五条规

定，２０１２年８月，我市完成公园内的建筑物、构筑

物的清理调查工作。今年１月份，根据讨论调查

摸底情况，提出整治重点和有关处理的初步意见，

并督促各公园管理单位按时限组织清理。目前已

拆除仙岳公园小胡同餐饮、白鹭洲公园古玩城、南

湖公园“味稻粥城”、松柏公园北门入口小卖部、

杏东公园临时搭盖房等建筑物及构筑物共计１．８

万多平方米。

《公园条例》颁布实施后，我市始终对公园内

的新增违建苗头保持高度警惕，辖区公园内的新

增违建均被及时彻底拆除，真正做到了“及时发

现、及时制止、及时拆除”。在忠仑公园即将实施

征地拆迁的关键时期，为有效防止“抢建抢赔”群

体性违建行为的发生，市执法部门派驻执法人员

参与忠仑公园征地拆迁指挥部，负责执法保障工

作；组建执法巡查队，对公园实行２４小时昼夜不

间断巡查，保持高压态势，坚持对违建“露头就

打”，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拆除，一年来及时巡

查发现并拆除新的违法建设２３处，拆除违建面积

３２８０平方米。在万石植物园，市行政执法部门及

时发现制止了植物园工程部所属第二项目部擅自

翻建原临时管理用房的行为，教育其自行拆除该

处违法建设面积５８３平方米。通过勤巡查、严防

控，严格落实各项执法监管措施，确保了２０１２年

《公园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公园内违法建设“零增

长”。

（三）开展专项治理活动，提升公园环境品质

为更加及时有效地查处公园内违规行为，市

行政执法部门与各大公园管理单位建立双向联系

和协同执法工作机制，对在公园内摆摊、使用高音

喇叭、携犬入园、损毁树木花草、采摘果实、损坏设

施等违法行为由公园管理单位先行劝导纠正，对

拒不改正的及时通知行政执法部门进行处理。通

过相互间的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及时有效地制止

各类违法行为，维护了园区整洁有序的环境。同

时针对突出问题，还积极开展园区环境专项整治

活动，主要是：一是开展公园内流动商贩专项治理

行动，针对市属五大公园内存在占道经营的问题

强化执法。二是开展公园内娱乐噪音扰民专项整

治，以减少娱乐活动产生的噪音对公园周边群众

的影响。三是开展违规携带犬只入园等专项治

理。通过对公园内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有效地

优化了管理秩序，净化了公园环境，提高了公园品

质。

（四）完善公园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公园服务

水平

《公园条例》实施后，对公园的建设和管理、

服务与使用都提出更高的要求。思明区园林部门

已邀请专业设计单位对所辖园区内的标志牌进行

统一规划、设计，目前已就标志牌的选址、样式等

进行讨论和确定，待方案完成后将进行标志牌的

统一整改；海沧区已组织公园管理单位对海沧市

民公园、海沧湾公园内所有标示牌进行清查，对设

置不规范、表述不清晰、内容不完整的标示牌进行

及时更换；园博园管理处投入１００多万元按５Ａ景

区标准完善了园博园的标识牌导览系统，规范了

园区标识牌的设置，对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设置

了警示标志，基本达到了５Ａ景区标识牌规范、整

洁、完整的要求；白鹭洲公园和园博苑都新增了公

共厕所，新增的公共厕所均考虑到妇女入厕需求。

植物园完善了植物铭牌，使游客更加方便地认识

和了解植物。海湾公园将原有使用年限较长的海

边木栈道重新修复，并将公园内设施老旧的健身

器材重新更换，受到游客称赞；市
"#

管理中心投

入资金５００多万元，用于绿化景观提升、市政设施

配套完善等相关工作，完成松柏公园、南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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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头公园的木椅、垃圾箱、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的

拆除与更新安装工作。

（五）规范行政审批事项，提升公园管理行政

效能

《公园条例》实施后，市公园行政管理部门新

增了三项行政许可，分别为驻园单位公务车辆进

入所在公园的行政许可，公园中的亭、廊、榭等园

林建筑的建设方案许可，新建、改建、扩建公园建

设项目竣工验收的行政许可，目前这３项行政许

可事项均已进入市公园行政管理部门驻市政务服

务中心的审批窗口，并在网上公布了办事指南、审

批流程图、申请表、授权委托书等资料，进一步简

化审批环节，优化流程，极大的方便了企业、个人

办理审批事项，提升服务效能，取得“提速增效”

的良好效果。

（六）理顺公园管理体制，规范公园开发建设

白鹭洲公园和海湾公园是我市中心区城市综

合性公园，但由于在管理体制上交由企业管理，致

使这两个公园管理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公园内的

会所、餐饮、酒吧、游乐场等成了社会各界反映的

焦点问题。为落实好《公园条例》的要求，今年４

月份，我市理顺了白鹭洲公园、海湾公园管理体

制，明确白鹭洲公园和海湾公园今后应回归公益

功能，通过产权调整、委托管理、三年过渡期，使白

鹭洲公园、海湾公园按事业单位的体制来进行管

理，从体制上保障实现其公益性最大化的要求。

在三年过渡期内将白鹭洲公园、海湾公园继续委

托市政集团、水务集团管理。在此期间，两个公园

的商业经营合同到期后在产权未明晰之前不再续

签。市公园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公园条例》要求，

抓紧制订公园保护规划，对两个公园内的经营性

临时建筑进行清理整治，并会同市规划局、市国土

房产局等部门，按照规划对符合公园功能的经营

项目及其使用的临时建筑物给予保留，并补办建

设审批等相关手续；对不符合公园功能的项目及

其临时建筑，待经营合同期满后给予拆除。

二、《公园条例》实施后我市公园事业存在的

主要问题

（一）岛内外公园建设发展不均衡

目前，我市岛内外公园建设分布不均，岛内建

成的公园数量较多，但档次有待提升，岛外公园的

建设进展较缓慢，尤其是同安区和翔安区历史欠

账较多，在第一批公布的公园名录中，全市３３个

公园翔安区暂无公园入围。岛外公园绿地建设相

对滞后，影响了全市园林绿化指标的提高，也影响

了区域性绿地结构的合理性。近两年来我市对岛

外各区规划建设的公园，在项目前期建设手续办

理以及建设资金等方面已给予大力的支持，并按

照《条例》的规定，积极推进岛外全市性综合公园

的建设，但因涉及公园用地的征地拆迁及农转用

报批等工作滞后，影响了岛外公园建设的进度。

（二）对所有公园实行名录管理尚存分歧

按照《公园条例》要求，只有列入公园名录的

公园，才能适用于《公园条例》的规定和管理，而

对于尚未列入名录的公园，不适用《公园条例》的

有关规定。我市已列入第一批公园名录的共３３

个公园，但对风景名胜区类的公园、收费公园、用

地权属不明确的公园及规划中在建公园是否列入

公园名录尚存分歧，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市对公园

的规范化管理。

（三）完善公园用地手续难度较大

因历史问题，我市大部分已建公园都没有办

理用地红线，也缺少建园之时的立项、选址、规划

审批、环评等用地前置审批手续，现在补办用地审

批手续涉及的审批部门和环节较多，难度较大。

（四）公园地下停车场建设影响公园功能

随着我市机动车辆数量猛增，停车位严重匮

缺，我市正积极利用公园绿地的地下空间，开发地

下停车场，努力缓解停车难问题，比如嘉禾园地下

停车场以及正在规划的南湖公园东门地下停车库

在内的十几个公共停车项目。这些地下空间的开

发建设，占用了一些公园绿地面积，会在一定程度

上破坏土壤、树木、水源的生态循环系统，改变生

态环境，弱化了城市公园的防灾避险功能，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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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居民日常的健身和休憩。

三、深入贯彻《公园条例》，进一步推进我市

公园事业的发展

（一）推动岛外公园建设

为加快推进岛内外一体化建设，将加大岛外

各区公园的建设力度，充分体现厦门滨海特色中

的岛外滨海景观带的建设。结合绿色村镇建设，

因地制宜地建设乡村公园和森林公园，以体现城

乡一体化的要求。目前我市已编制全市的山地公

园建设规划。主要是做好用地的规划控制和与城

市建设的衔接。今后，除了城市的主题公园以外，

其它山地公园，可以不涉及土地征用，先命名公园

再将公园规划范围保护起来，按公园的理念和要

求慢慢地进行保护性建设，实现永续利用。目前

初步列入山地公园规划的有海沧区的大屏山、蔡

尖尾山；集美区的天马山、越尾山、白虎岩、双龙

潭；同安区的西山、小西山、郭山；翔安区的香山、

大帽山等。

（二）做好名录管理工作

根据我市公园建设和发展情况，加快研究拟

定第二批公园名录名单，对于有争议的公园，广泛

征求意见，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认定工作。

（三）完善公园用地手续

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现有公园，对于列入公

园名录的公园，以市公园管理部门牵头，会同行政

执法部门持续展开调查工作，充分掌握公园建设

和管理现状，重点摸清公园建设用地管理红线办

理情况。对于用地手续不完整的公园，请市公园

管理部门会同市规划局、市国土房产局、市建设与

管理局等部门划定公园保护范围，并督促公园管

理单位完善公园用地手续。

（四）加强公园规划管理和开发建设

尽快完善公园的整体规划，明确管理用房、配

套用房等配套设施用地，从源头上控制公园内占

用绿地的建筑设施。做好公园地下停车场规划设

计的前期研究工作，对公园绿化景观破坏较大及

弱化公园功能的地下停车场要慎重实施。

（五）提高公园管理和服务水平

按照《公园条例》的有关要求，加强公园事业

的行业管理，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规范，优化公园

的服务内容，提升公园管理水平；加强巡查监管，

督促各公园管理单位提高公园服务管理水平，为

广大群众提供环境优美的休憩场所。

（六）尽快落实委托执法相关工作

按照《公园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近期将

对已办理公园委托执法的海沧、湖里两区的试点

情况进行调研，总结经验，尽快办理市属公园管理

单位的委托执法事项，同时加强与区属公园管理

单位的联系，做好公园委托执法、业务指导、检查

监督等各项工作，形成公园管理合力，有效补充基

层执法力量，推进公园管理有序发展，进一步提升

公园环境品质。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的检察人员名单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８日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免去：

林志明的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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